
中央堅決反「港獨」盡早釋法阻亂局
中央真心誠意落實「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兩制」有最大的包容，但包容是

有底線的：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梁游宣誓言行衝擊「一國兩制」底線，嚴重違反憲法、基本法和有關法律。張曉

明明確宣示中央嚴正態度：在中國香港特區，在一個講究法治的社會裡，任何宣

揚「港獨」的言行和活動，都應當依法受到懲處。人大釋法就是要懲處「港

獨」，遏止「港獨」，守住底線。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擁有釋法提議權的

主體有三個：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是特區行政長官；三是香港特區終審法

院。人大今次在法庭判決前主動進行釋法，法庭可根據人大釋法的規定作出判

決，既保證法庭判決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原意，遏止「港獨」，也符合香港特區憲

制下的法律程序正義，更避免了人大延後釋法所難以避免的嚴重後果，是最符合

香港利益的做法。

堅守反「獨」底線張曉明表明中央態度
回歸以來，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儘管遇到了一些
波折，但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不僅從
來沒有改變，而且表現出極大的包容。即使維護國家安
全的二十三條立法遲遲未有完成，中央都採取了容忍的
態度。這件事香港市民人人皆知。在香港出現違法「佔
中」以至「旺角暴亂」之後，習近平主席仍然強調，中
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同時要求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需要強調的是，中央治國理政，重視底線思維，在涉
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一向堅守底
線，絕不退讓。2005年，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反分裂國
家法》，正式以國家法律制度形式，宣示國家反對分裂
的堅定立場，警示國家底線不容觸碰。正如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所說，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的惡劣表現，嚴
重觸碰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違反了國家憲法、
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律，嚴重傷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中國人民乃至全球華人的民族感情。張曉明嚴正宣

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在一個講
究法治的社會裡，任何宣揚「港獨」的言行和活動，都
應當依法受到懲處，而絕沒有任何予以姑息縱容的理
由。人大釋法就是要懲處「港獨」，遏止「港獨」，守
住底線。

立會亂局不止盡早釋法平息紛爭
宣誓風波所引發的嚴重後果不斷浮現。梁游兩人多次

暴力衝擊，立法會會議陷入了嚴重混亂，導致三番四次
休會，更有保安員因而受傷入院。今屆立法會從第一日
開始就深陷於宣誓風波之中，處於半癱瘓狀態，社會陷
入嚴重內耗。對於立法會的亂局，社會各界都憂心如
焚，認為應該採取果斷措施，速戰速決止息風波。
梁游二人宣誓時宣揚「港獨」，與基本法規定相牴

觸，在法理上已喪失了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然而，
高等法院的判決結果難料，尤其是此案屬於較敏感的政
治性案件，判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如果等法庭判決
後人大再來釋法釐清有關法律條文，將會釀成嚴重後
果：如果人大在香港法庭判特區政府敗訴後釋法，有關
的釋法規定需要等到下一輪官司判決時才能體現，立法
會和社會的亂局將會繼續蔓延；即使法庭判特區政府勝
訴，官司也會上訴打到終審法院，香港社會的內耗不可
能停止。
目前香港有大量經濟民生議題需要處理，新一份的施
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很快就要公佈。然而，一日宣誓風
波未能止息，立法會就只會繼續空轉。俗語說「千錘打

鑼，一錘定音」。人大釋法就是在關鍵
時候為香港一錘定音，解決宣誓風波，
讓香港重返正軌。

人大有權主動釋法遏止「港獨」
釋法是中央擁有的憲制性權力。憲法

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
釋法律的職權，基本法第158條規定，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99年特區終審法院就有關居港權案的判詞中更寫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主動解釋權，且其解釋
權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2011年，終審法院在審理
「剛果案」時，還主動請全國人大釋法。儘管中央擁有
無可置疑的釋法權，但回歸至今19年來，人大釋法總
共只有四次，顯示中央小心呵護香港司法制度，對釋法
權運用慎之又慎。從釋法效果看，四次釋法都有效釐清
了法律爭議，為法院判決提供了明確依據，不僅未衝擊
本港的司法獨立，還成為解決社會爭議、凝聚社會共識
的正能量。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擁有釋法提議權的主體有

三個：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是特區行政長官；三是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人大今次在法庭判決前主動進行釋
法，法庭可根據人大釋法的規定作出判決，既保證法庭
判決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原意，遏止「港獨」，也符合香
港特區憲制下的法律程序正義，更避免了人大延後釋法
所難以避免的嚴重後果，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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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梁二人於立法會宣誓時篡改誓言、宣揚
「港獨」及侮辱華人，踐踏國家及民族底
線，惹來社會公憤。特區政府已表明，人大
常委會將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釋法。
人大釋法，將杜絕「港獨」分子混入立法
會。不過消息一出，即有反對派中人對釋法
大肆妖魔化，又指會破壞「一國兩制」云
云。此言出自一些素來宣揚及支持「港獨」
分子之口，賊喊捉賊，實在可笑。
游梁二人的「誓言」，只要是正常人都知悉已嚴重抵觸

「一國兩制」的底線。如容許此等惡徒再次、甚至無限次宣
誓，首先已不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中，拒絕或忽略誓言
議員理應喪失議員資格的條文。而且，即使他們願意完整讀
出誓言，亦明顯無意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將立法會
視為「港獨遊樂場」，如此情況叫廣大市民如何容忍？
更惡劣的是，反對派議員包庇游梁二人硬闖議事堂，推波

助瀾，干擾立法會正常運作，危害立法會工作人員的安全。
反對派更不斷曲解基本法、《宣誓及聲明條例》以及「一國
兩制」，而法院亦有關游梁二人宣誓司法覆核的裁決存在不
確定性。長此下去，必然助長游梁二人在審判空檔期大肆宣
揚「港獨」，影響立會運作，對香港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故人大能在法院裁決前作出釋法，便能為判決帶來重要的

參考作用及約束力，盡快解決宣誓事件對香港的衝擊。當
然，可以預料，本港必然有人以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
立」、破壞「一國兩制」為由攻擊抹黑。但是，人大釋法完
全符合「一國兩制」，合憲合法，有充足的法律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四）解釋法律」，基本法158
條也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很明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早已賦予人大常委會釋法
的權力。別有用心的人不容人大釋法，是否有人想閹割中央
應有的權力呢？
筆者記得《左傳》有一篇《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講述
鄭莊公的弟弟大叔段，多次就封地等事作出無理要求，鄭莊
公一再忍讓，至大叔段真正謀反，鄭莊公才對其討伐。此故
事正好反駁「人大濫用釋法」的指控。游梁二人一再鼓吹
「港獨」，已令人忍無可忍，是次辱華宣誓，更觸及法律和
「一國兩制」的底線。人大常委會順應民意釋法，絕對是港
人、全國人民，甚至全球華人的期盼，合法合情合理，有何濫
用之處？只能對游梁二人講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梁頌恆、游蕙禎在莊嚴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宣揚「港
獨」，侮辱國家民族，激起極大民憤。如果讓他們繼續無法
無天胡鬧下去，香港將永無寧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就宣誓
風波釋法，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法紀，保障「一
國兩制」順利實施和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全力支持。
經歷了非法「佔中」、旺角暴亂等一波波衝擊本港法治的
狂風惡浪，「港獨」思潮日益冒起。這次有主張「港獨」的
搞事者大鬧立法會，若不及時堵截這股禍水，勢必衝擊「一
國兩制」，損害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損害七百萬港人的福祉。
基本法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其第一條就開明宗旨指出，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如何壓制「港獨」，有關條文不可能寫
得太過具體。嚴峻的事實告訴我們，「港獨」已經劍指立法會，「港獨」分
子企圖將立法會變成推動「港獨」平台，中央豈能聽之任之，坐視不理？人
大釋法，是在嚴峻形勢下不得不採取的法律行動，如果不及時遏止「港獨」
的囂張行徑，不堵塞「港獨」混入議會的漏洞，香江必將永無寧日。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成功實踐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
跳」，港人生活模式保持不變，並在祖國改革開放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分
享豐碩紅利，「一國兩制」成就舉世皆知，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絕不容許
「港獨」分子肆意挑戰。
因此，釋法並非壞事，反而有助撥亂反正，防止香港陷入無休止的爭拗。

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有四次釋法，每次都能端正視聽，平息紛爭，
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從來沒有對司法制度造成什麼「負面衝擊」。這次釋法
壓制「港獨」，保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可以說是歷來最必要、最迫切的
法律行動，相信凡是希望香港好的港人，都會拍手稱快，衷心支持。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國家要統一，民族要振興，這是億萬

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是全球炎黃子孫的核心價值。「港獨」分子和「台
獨」、「疆獨」、「藏獨」分子只不過是跳樑小丑，可謂螞蟻緣槐誇大國，
蚍蜉撼樹談何易。誰敢螳臂擋車，必將粉身碎骨自取滅亡。
我們擁護全國人大釋法，把「港獨」分子趕出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堂，早日

恢復立法會的正常運作，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人大釋法立牌指路扶正祛邪
特區政府昨日中午發出新聞稿，表示特區政
府前晚在有關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的司
法覆核聆訊結束後，接獲中央政府通知，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問題，已列入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律政司昨早已將有關通知
告知香港法院。
「港獨」是大是大非、挑戰「一國兩制」，
人大常委會有必要發出清晰訊息，以示在「港
獨」問題上沒有退讓，令「港獨」在「一國兩
制」下沒有滋長空間。人大釋法遏止「港
獨」，順乎絕不為「港獨」埋單的主流民意，
具有立牌指路、扶正祛邪的意義，可以作為香
港法院審理的法律依據，確保法庭最終作出令
辱國播「獨」者失去議員資格的判決，確保香
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從制度上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會
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反對派和部分法律界人
士，刻意迴避基本法有關人大釋法的明文規定，
指人大釋法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影響香
港法院獨立判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基
本法一百零四條文的內容屬香港內務，中央若要
就此釋法將會向外界及香港釋放一個危險訊號，
讓人覺得香港與北京、上海已經沒有分別，他指
人大常委會就一百零四條進行釋法是「搶咗單案
嚟判」。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聲稱，將發起
黑衣遊行，「抗議」人大釋法云云。
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解讀十八大報告的
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文章中指
出：「某些人以普通法制度下解釋法律由法院

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
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至今仍在宣稱特別行
政區法院有權判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
和決定違法。」
梁家傑之言就是危言聳聽、刻意誤導。基本

法一百零四條涉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非
屬香港內務，人大就基本法一百零四條釋法，
是人大的憲制權力和責任，梁家傑所謂人大就
一百零四條進行釋法是「搶咗單案嚟判」，是
混淆視聽。
從根本上來看，人大釋法是完善與基本法實
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的最後和最關鍵環節。今次
人大釋法勢在必行，如箭在弦。因為游梁案判決
結果殊難預測，一旦兩人勝訴，立法會主席將很
難再阻止兩人宣誓，兩人將可成為「正式議
員」，可以在立法會上繼續「播獨」。同時，基
本法訂明在釋法前香港法院作出的判決不受影
響。因此，一旦兩人勝訴，再要褫奪兩人議員資
格，難度大增。退一步說，即使特區政府勝訴，
最終也只是解決這兩個人的議員資格問題，治標
不治本。因此，為了遏止「港獨」、盡快平息宣
誓風波造成的立法會亂象，全國人大常委會盡
快、主動、全面地釋法，作為香港法院審理游梁
案的最高法律依據，才能從制度上建立阻止「港
獨」分子進入立法會的機制。

人大釋法宜早不宜遲
縱觀回歸以來人大四度釋法，避免無謂爭

拗，彌合社會裂痕，具有立牌指路、扶正祛

邪的意義。儘管全國人大常
委會態度審慎克制，不遇重
大問題，不到關鍵時刻，不
會輕易採用。但香港反對派
和部分法律界人士，卻對人
大釋法採取了排斥、敵視乃
至對抗的錯誤立場。公民黨
的一些大狀律師曾經三次發
起「黑衣遊行」，對抗人大釋法和國務院發
表的白皮書。公民黨郭榮鏗聲稱，將再發起
黑衣遊行「抗議」人大釋法。公民黨偷天換
日，企圖把其策動的「黑衣遊行」說成是代
表香港法官、香港法律界的遊行，藉此綁架
法律界。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回歸前，香港司法的終
審權一直由倫敦的王室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掌
握，公民黨的一些大狀律師在回歸前對英國樞
密院司法委員會畢恭畢敬、俯首貼耳，但是，
香港回歸後，公民黨的一些大狀律師卻發生了
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究其本質，是公民黨是
否服膺香港回歸中國、是否尊重人大釋法憲制
權威的問題。
每當香港面臨十字路口時，人大釋法都會為

香港立牌指路，釐清方向，人大釋法不僅是形
勢需要，更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確保香港
的「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香港主
流民意怒斥「港獨」違憲和斷送香港前途，強
調議會不能成為宣揚「港獨」的平台。民意普
遍認為，要徹底解決宣誓風波，人大釋法天經
地義、理所當然，並且宜早不宜遲。

陳曉津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主席

陳 曉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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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消「獨」護港安民
陳文洲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何 俊 賢

港人珍惜安定繁榮支持人大釋法
游蕙禎、梁頌恆於立法會宣誓就職時辱國辱
華，宣揚「港獨」，引起社會各界強烈聲討。游
蕙禎、梁頌恆的惡劣表現，嚴重觸碰「一國兩
制」的底線，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有關
法律，唯有中央就宣誓問題釋法，才能徹底遏止
「港獨」分子，保障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
游蕙禎、梁頌恆在宣誓時辱國辱華造成的亂
局，中央有必要透過人大常委會釋法來解決，
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解釋清楚，一鎚定音，
免得爭論永無休止。事實上，人大常委會釋法
完全不損害「一國兩制」，相反，恰恰是「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踐的體現。「港
獨」的本質，就是分裂「一國」，這已經不是
言論自由問題，而是觸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的底線。對於一切分裂國家的行為，中央政府

絕對不能坐視不理。
基本法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解

釋權，更何況今次涉及遏止「港獨」的問題，
中央理所當然需要作出回應，有權阻止游蕙
禎、梁頌恆繼續搗亂，絕不能讓二人混入議會
宣揚「港獨」，給「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
定埋下無窮後患。
「港獨」不僅違反基本法，更給香港造成不
可彌補的傷害，每一位理性的香港人皆旗幟鮮
明地反對「港獨」。香港有少數年輕人不了解
內地和香港歷史的發展，此次宣誓事件提醒香
港年輕人要加強學習歷史常識，加強國情教
育，增強法治意識，為香港和自己的前途，更
積極主動反「港獨」。
我深信，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變、不動搖。與此相應，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
兩制」，也要做到不走樣、
不變形。回歸以來，香港與
祖國內地的關係愈來愈緊
密，香港依靠祖國內地的高
速發展和大力支持，曾成功
克服多次危機、戰勝各種風
險；沒有人能否認香港回歸後仍然保持資本主
義制度特色，仍然是世界上公認的自由度最
高、法治最健全的地區之一；也沒有人能否
認，香港居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是回歸前
無法比擬的。港人更應珍惜今天的安定繁榮，
支持人大釋法，不容「港獨」搞亂香港，損害
港人的利益。

蔡加讚 廣西社團總會會長

蔡 加 讚

中央果斷出手消除「獨」害
梁頌恆和游蕙禎在議員就任宣誓辱華播
「獨」，違反基本法要求。人大常委會主動決
定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在國家統一、
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央立場堅定，
果斷出手，消除「獨」害，對「港獨」絕不姑
息縱容。
「港獨」分子的如意算盤是，在首次宣誓玩
花樣，博出位，在議會豎起「港獨」路線的旗
杆，然後在第二輪宣誓中「忍辱負重」、照常
宣誓蒙混過關。或許他們事先的沙盤推演，考
慮過各種後果，認為自己必勝無疑。但是，特
區政府、建制派及全港各界堅決反對「港
獨」，提出司法覆核要求褫奪梁頌恆和游蕙禎
的資格，如今，人大常委會表明釋法，更是將

「港獨」分子排除在立法會之外的必要之舉。
議員任職宣誓，是對一個地區效忠的舉動，

如果背叛這種效忠，就代表失去議員的資格。
任職宣誓的程序是嚴謹嚴肅的，體現了守法的
承諾，而不是政治表演。1919年德國《魏瑪
憲法》首次確認國家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宣誓
效忠憲法的制度，這一制度被現代許多國家仿
效，並通過憲法規定下來，成為各國各地憲政
制度的重要內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

國家在香港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基本法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明確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

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
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照
基本法宣誓是法定義務和責
任，容不得敷衍失責，更不
允許篡改誓詞，辱國播「獨」。
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侮辱國家、宣揚

「港獨」是違憲違法行為，觸及國家統一、領
土完整的大問題，唯有中央出手，人大釋法，
「港獨」的病毒才能及早消除，讓香港盡快恢
復健康。

張桂蘭 張學良基金會會長

張 桂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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